
 

廉政防貪指引-區公所業務篇第三輯 

民政類-案例類型 1： 

盜刻印章詐取里基層工作經費 

壹、案情概述 

甲擔任里長期間，辦理里基層工作進行社區清潔、溝渠疏通

時，在請領僱工費用的文件上不實填寫環保志工之工作內容及金

額，並私自委託不知情之刻印行人員盜刻該等印章，擅自在僱工清

冊上蓋章，檢附施工前、中、後之對比照片等資料後，向公所請領

虛報或浮報的僱工工資。 

貳、風險評估 

一、無檢覈機制： 

對於實際僱工情形無檢核機制，易發生詐領公務經費情 

事。 

二、無實際監督機制： 

進行社區清潔、溝渠疏通時無公務機關人員在場監督， 

易生浮報、虛報情事。 

三、里長缺乏接受法治教育管道： 

里長屬刑法之身分公務員，受公務員相關法令規範，應 

加強宣導建立里長之法治觀念。 

四、 無作業流程管理機制： 

未有核銷作業流程及管理機制，易生弊端。 

參、防治措施 

一、印領清冊親自簽章： 

印領清冊由本人親自簽章，踐行標準作業程序。 

二、增列篩選機制欄位： 

僱工清冊增列「環保志工」欄位供里長勾選，自行過濾 



避免錯誤。 

三、明顯辨識身分： 

「環保志工」執行各里環境清潔維護時，穿著志工背心 

或配戴識別證，避免蒙混詐取僱工費用。 

四、工資統一由公所匯入個人存款： 

申請僱工工資檢附個人之身分證及存摺帳戶影本，由機 

關統一將薪資匯入個人帳戶減少風險。 

五、建立複查制度： 

由里幹事交叉比對里長所製作之僱工清冊人員是否為 

列冊控管的環保志工，確保申請資料正確性。 

五、 強化里長法治教育觀念： 

透過宣導作為，加強建立里長法治觀念。 

肆、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本文摘自臺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 

 

 

 

 

 

 

 

 

 

 



 

好市多冷凍莓果污染產品已下架，請消費者安心 

 政府將協助主張權益 

112-05-06 

消費者保護處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於好市

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市多公司）爆發「科克蘭冷凍三種綜合莓」

檢出 A 肝病毒事件後，除立即通知地方政府消費者保護官(下稱消保

官)積極妥處、要求業者儘速退貨賠償，及協調優良消保團體提起團

體訴訟外，並建置「好市多冷凍莓果污染資訊專區」供消費者了解本

案處理情形。目前遭污染之莓果已下架，且可辦理退貨。本案除高雄

市政府已進行裁罰外，地方消保官並已要求好市多公司提供醫療、施

打疫苗等費用賠償，消費者如有權益未獲妥適處理，可提起消費爭議

申訴，必要時，政府將協請優良消保團體提起團體訴訟。 

本案發生後，行政院消保處立即連繫好市多公司登記地之高雄市政府

消保官，請其積極辦理下架退貨，並通知臺北市政府消保官要求仍在

銷售該批遭污染冷凍莓果之電商平台立即下架。另發文通知全國各地

方政府依法妥處本件消費爭議案件，目前遭污染莓果業已回收下架及

退貨；也透過各地方政府消保官管道，要求業者依法賠償相關醫療及

疫苗費用。 

有關團體訴訟部分，行政院消保處於事發後立即與優良消費者保護團

體聯繫，並獲其表示有承接團體訴訟之意願；另行政院消保處亦函請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研議團體訴訟經費補助事宜，衛福部已表示

可申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補助團體訴訟費用。因此，消費者如無法獲

得妥適處理時，政府將儘速請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團體訴訟。如

欲提起團體訴訟之消費者，請保留相關證據資料，以利後續訴訟進行。 

 



另為利消費者了解相關資訊，已在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建置「好市

多冷凍莓果污染資訊專區」 

(https://cpc.ey.gov.tw/Page/9B499BF0877F365C)，供民眾上網查

詢最新資訊。 

行政院消保處將積極與各地方政府消保官保持聯繫，密切注意消費者

申訴情形並妥適處理，持續追蹤好市多公司後續處理方案及消費爭議

申訴案件狀況，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同時呼籲本案權益受損之消費者，

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

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

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成功擒諜，防患未然；保密失敗，兵敗如山倒】 

 

相信許多人小時候都曾經看過或者聽過這句話：「保密防諜，人人有

責」，說明了保防不只是特定人群的責任，而是要落實到全民的重要

觀念，如此構築一道綿密的防護網。以三國時代的曹操為例，這個人

不但多疑善變，工於心計，而且最善於保密防諜。當時不僅滿朝文武

隨時都受其監視，就連漢獻帝的一舉一動，也都在其掌控之中。挾天

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其實非常擔心敵對勢力的反撲，尤其是親近朝廷

的皇親貴冑。因此誅殺董承將軍（其妹為董貴妃）的「衣帶詔」事件，

一方面可以說是曹操保防工夫到家，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董承遭到滲透、

事蹟敗露的慘痛代價。董承欠缺保密的警覺，竟在承受如此重大之極

機密任務後，由於粗心大意，先後洩漏血書及圖殺曹操的計畫讓王子

服知道；後又講夢話洩漏機密讓吉平知悉；更重要的是疏於「隔牆有

耳」的防範，讓妻妾奴僕輕鬆窺探主子的隱私。最後不懂得殺人滅口，

毫無警覺性地讓奴僕有機會逃走告發，導致最後因洩密而招禍。 

然而在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中，雖然曹操仍然維持著一貫的保

防觀念展開情報戰；但是面對孫、劉雙方天才軍師的合力防堵，儘管

互派詐降兵將前去敵陣營刺探軍情，這次曹操卻完全落居下風，甚至

還被龐統滲透到內部破壞了整個軍事計畫與結構。等到孫劉聯軍確定

曹操軍會採用「連環船」的戰法後，趁著風向轉變的天象助威，利用

火攻一夜之間殺得曹軍完全潰不成軍。 

古書孫子兵法曾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從此句經典名言中即可

以明白，作戰之前軍力部署妥當，並且對敵軍軍情瞭若指掌，一旦戰

事真的爆發了，就可以料敵機先，出其不意，克敵制勝，知道刺探敵

情的重要性。而上述所舉的相關例證，可以明白情報蒐集及保防的重



要性；古人如此，何況我們身處通訊科技極為發達的今日，我們更應

該體會它的重要性。身為保家衛國的中華民國軍人其中一分子，不管

在業務上或職責上，凡掌理或接觸到重大機密的人，隨時都要保持一

顆警覺的心，加強本身的保防意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重大機

密與任務，有意或無意地讓不相干的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家人及親朋

好友，才不會將機密洩漏於無形之中。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海關新造巡緝艇連續查獲走私香菸計 1萬 8 千餘包 

112-05-05  

財政部關務署 

財政部關務署表示，海關新造 100 噸級巡緝艇海鷹艇，甫於去(111)

年 12 月於高雄關交船服勤，近日即傳出捷報。海鷹艇本(112)年 4月

16 日在高雄港區巡緝時，發現 1 艘貨輪航跡異常，隨即派員登船檢

查，於該輪船員房間緝獲走私香菸 5 千包；隔日 4 月 17 日於安平港

巡緝時，發現另 1艘貨輪行跡可疑，經會同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

察總隊安平港中隊登船抄查，於該輪船儲藏室緝獲走私香菸 1萬 3千

餘包及雪茄 9千餘支，全數予以扣押並移送警調機關偵辦。 

關務署進一步表示，為強化港區巡緝及海上走私查緝量能，推動海關

巡緝艇汰舊換新計畫，自 106 年起即著手規劃建造 4 艘 100 噸級巡緝

艇，汰換部分現有老舊巡緝艇。其中 3艘已於去年交船服勤，分別配

屬基隆關、高雄關及臺中關，第4艘預計本月完成交船並配屬高雄關。

新巡緝艇具輕量、高速、高耐波力及高續航力等特性，並配有高倍率

偵蒐鏡頭及夜視偵查系統，能強化邊境查緝效能，有效嚇阻港區及海

上走私。 

關務署最後表示，為守護國人健康並確保國家稅捐，私菸向為重點查

緝項目，海關將持續精進查緝作為及查緝工具現代化，以杜不法。 

 


